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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荣政行复决字〔2023〕73号

申请人：丛培献。

被申请人：荣成市公安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57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于 2023年 9月 26日向

荣成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荣成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

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荣公（成山）行罚决字

〔2023〕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居住在荣成市港西镇某公寓楼。2023年 7

月 16日 21时许，申请人看到十几名带小孩来威旅游的外省游客

因电梯故障与民宿前台人员沟通无果，出于“好客山东”的想法，

申请人主动与民宿前台人员沟通。在沟通过程中，申请人向前台

扔了一张宣传的纸片，并未实施处罚决定书中所写的“对民宿前

台工作人员进行言语辱骂并摔砸前台物品”的行为。申请人是以

维护威海人热情好客的形象为出发点，帮助外省游客与民宿前台

人员沟通，并没有寻衅滋事。民警到场后，申请人并未对民警进

行言语辱骂，拒不配合执法，被申请人无视事情起因及案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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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实，认定申请人寻衅滋事、阻碍执行职务，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于 7 月 16 日 21 时许被带到那香海派出所，7 月 17 日 10

时 30分左右又被带到成山卫派出所，直至 7月 17日 19时 30分

左右申请人被释放。在被羁押的 20多个小时中，那香海派出所和

成山卫派出所未保证申请人的正常饮食。综上，被申请人向申请

人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事实不清。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3年 7月 16日 21时许，申请人在荣成

市港西镇某公寓对前台工作人员进行言语辱骂并摔砸前台物品，

前台工作人员随之报警。那香海派出所民警到场后，申请人拒不

配合执法，并对民警言语辱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和辩解、

被侵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现场监控视听资料、执法记录仪视听

资料等证据证实。（一）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3年

7 月 17 日 11时许，成山卫派出所接那香海派出所移交案件：那

香海派出所民警于 2023年 7月 16日 21时许在荣成市港西镇某公

寓处理有人闹事警情过程中，处警民警被申请人辱骂，且拒不配

合民警现场执行职务。同时，那香海派出所对在某公寓前台发生

的警情进行初步调查。经调查，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16日 21时

许，酒后在荣成市港西镇某公寓前台因电梯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与公寓前台工作人员王某铖、丛某、杨某等人发生争执，后对前

台三名工作人员进行辱骂并摔砸前台支付码牌，后公寓经理刘某

到场后，申请人继续对刘某进行辱骂，期间工作人员报警。以上

内容公寓大厅内监控音视频能充分证实。那香海派出所民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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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到达现场后及时向报警人及现场在场人员

了解事发情况，当民警向申请人询问情况时，申请人情绪激动，

言语粗鲁、态度极其恶劣，并多次用手指指点民警，被民警多次

警告后申请人对民警进行辱骂。该过程那香海派出所执法记录仪

全程录音录像，能充分证实事发经过。2023年 8月 9日，我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认定

申请人寻衅滋事的行为，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肆佰

元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

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申请人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

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肆佰元的处罚，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两项处罚合并执

行，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十二日并处罚款捌佰元的处罚。（二）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充分保证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2023年 8

月 9日，我局在对申请人处罚前，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前告知，申

请人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我局在整个处罚过程中严格依法履

行程序，充分保证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申请人称其在被传

唤至那香海派出所和成山卫派出所过程中未被保障正常饮食。民

警在办案期间多次询问申请人及其妻子是否需要饮食，但申请人

称其耳背听不清，让民警同其妻子交流，其妻子张某莲现场称不

需要。另外申请人询问笔录中亦称民警在调查期间保障了其正常

的饮食和休息。综上所述，我局对申请人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适当，请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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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2023年 7月 16日 21时 50分许，申请人酒后与

妻子张某莲返回荣成市港西镇某公寓，因电梯故障申请人辱骂酒

店前台工作人员，摔砸前台二维码牌。前台工作人员王某铖报警

后，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那香海派出所（以下称那香海派

出所）民警许某、辅警刘某胜于 2023年 7月 16日 22时 10许到

达该酒店。在民警对申请人进行盘问时，申请人辱骂民警，民警

劝阻未果后以其涉嫌阻碍执行职务口头传唤申请人到那香海派出

所接受询问。因申请人仍不配合且处于醉酒状态，处警民警请示

该所值班领导同意后，对申请人强制传唤。2023年 7月 16日 22

时 30分许，民警将申请人带至那香海派出所办案区待询室进行约

束醒酒至次日上午。2023 年 7 月 17日，因申请人涉嫌阻碍执行

职务，那香海派出所将该案移交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成山

卫派出所（以下称成山卫派出所）办理，成山卫派出所于当日依

法受理该案并开展调查。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称，当晚因为电梯

故障，申请人辱骂了酒店前台，还把前台放置的小牌子摔在桌子

上。申请人妻子张某莲在询问笔录中称，民警要求申请人去派出

所，申请人说不去，之后有辱骂民警的行为。关于当晚饮酒情况，

张某莲称申请人喝了不少白酒，后来又喝了啤酒。报警人王某铖

在询问笔录中称，因为电梯停电，申请人酒后也比较亢奋，就冲

前台人员发火，拿起前台二维码牌敲打台面，把底座敲掉了，后

来又拿它砸人，但是没有砸到。2023年 8月 9日，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告知申请人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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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执行职务，两项处罚合并执行，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二日

并处罚款八百元的处罚，申请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同日，被申

请人以申请人寻衅滋事、阻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成立为由，作

出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57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以申请

人寻衅滋事给予其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以申请人阻碍执行职务给予其行政拘留六日并处罚款四百元的行

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

定，两项处罚合并执行，决定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二日并处

罚款八百元的行政处罚。

另外，那香海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称，2023 年 7 月 16 日晚

将申请人带至派出所时，其妻子张某莲陪同前往，之后民警观察

申请人自控能力及评估现场状态后告知张某莲需对申请人约束至

酒醒，张某莲可回去休息。次日 8时许，张某莲回到派出所后，

民警告知其可为申请人准备早饭，张某莲表示不用。

本案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

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以上事实有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

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为治安管理部门，依法有权对违反

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五条规定：“醉酒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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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

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

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

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第

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

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第五十条

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第

二款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第八

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回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被侵害人或者其法定

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

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

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

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

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

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第八十三条规

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

https://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5%AC%E5%85%B1%E5%AE%89%E5%85%A8&fr=iknow_pc_qb_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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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

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

时。”本案中，申请人酒后因电梯故障辱骂酒店工作人员，损坏

酒店前台二维码牌，之后在民警处警时辱骂民警，拒不配合执法，

其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被申请人

综合申请人违法行为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情形，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条第二款之

规定，作出荣公（成山）行罚决字〔2023〕573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十二日并处罚款八百元的行政处罚，

主体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自由裁量适当。但

是，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援引法律依据存在瑕疵。

关于申请人寻衅滋事行为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二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作出行政处罚；关于申

请人阻碍执行职务行为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作出行政处罚，本机关予以

指正。另外，申请人称其 2023年 7月 16日 21时许被带到那香海

派出所，2023年 7月 17日 10时 30分许又被带到成山卫派出所，

直到 19时 30分许被释放，在被羁押期间未保证其正常饮食。但

现有证据可以证明 2023年 7月 16日晚申请人处于醉酒状态，那

香海派出所依法对其约束醒酒符合法律规定。因那香海派出所处

警民警为申请人涉嫌阻碍执行职务案件当事人，出于回避原则，

那香海派出所于次日上午将案件移交成山卫派出所亦符合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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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申请人在 2023年 7月 17日 18时 20分至 19时 10分的询问

笔录中也称案件调查期间民警保障了其正常饮食和休息。结合被

申请人作出的复议答复书及那香海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知，

那香海派出所及成山卫派出所工作人员均曾告知申请人妻子张某

莲可以为其送饭，但是张某莲表示了拒绝。综上，申请人的复议

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荣成市公安局作出的荣公（成山）行罚决字

〔2023〕5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依

法向荣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 11月 8日


